
一、哪些经营户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

食品(含保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方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二、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

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

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明知从

事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食品添加

剂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三、哪些食品禁止生产经营?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

（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五）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

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七）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

的肉类制品；

（九）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二）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

四、违法经营禁止生产经营食品，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

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

品；



（二）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

辅食品；

（三）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或者生产经

营其制品；

（四）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

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五）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六）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

明知从事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

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

由公安机关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拘留。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

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

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七）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同一企业以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

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八）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

评估；

（九）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后，仍

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

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

罚。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安全性评估，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相关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

定给予处罚。

五、什么是食品掺假、掺杂和伪造?

（一）“掺假”是指食品中添加了廉价或没有营养价值的物品，或从食品中抽去了

有营养的物质或替换进次等物质，从而降低了质量，如蜂蜜中加入转化糖，巧克

力饼干加入了色素，全脂奶粉中抽掉脂肪等。

（二）“掺杂”即在食品中加入一些杂物，如腐竹中加入硅酸钠或硼砂;辣椒粉中加

入了红砖粉末等。



（三）“伪造”是指包装标识或产品说明与内容物不符。

六、食品安全事故后，消费者可以找谁承担赔偿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

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

纳罚款、罚金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

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

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

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

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

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

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七、对于涉及食品安全类犯罪，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

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

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

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